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市（州）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着力培育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持续推动我省现代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根据《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发展规划（2020-2025年）》（川科高〔2020〕8号），按照《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办法》（川科高〔2021〕19号）要求，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以下简称“科技厅”）将组织开展2022年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省级工程中心”）申报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省级工程中心是我省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行业共性技术研发与工程化、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集聚培养优秀科研人才的重要载体。省级工程中心建设要围绕全省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重要需求，搭建技术创新平台，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培育行业科技领军企业，培养创新领军科技人才，为推动我省加快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建设方向
围绕制造强省建设、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优势产业、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推动数字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聚焦推动现代产业发展急需的产业技术创新重点领域及重要技术方向建设一批省级工程中心。
三、申报原则及条件
按照“严格标准、优化布局、突出重点、有序建设”原则，持续提升省级工程中心建设管理成效，主要面向全省创新龙头企业、瞪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中的大中型企业以及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织申报。重点支持创新龙头企业牵头与高校院所共建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突破行业“卡脖子”技术的工程中心及市（州）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优先支持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急需、产学研合作基础好、进入省级以上产业基地、示范园区的研发机构。
具体申报条件：
（一）省级工程中心依托单位为四川省内注册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成立时间一年以上的企事业单位。
（二）依托单位为企业的，上年度销售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研发投入经费不低于500万元，近三年企业取得行业领域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5项，其中I类知识产权不少于2项（I类知识产权为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II类知识产权为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同时医药类企业还取得3项以上临床试验批件或药品注册证书。
（三）依托单位为高校院所的，上年度科技成果转化总收入累计不低于1000万元，近三年取得相关行业领域5项以上自主知识产权，其中I类知识产权不少于2项（I类知识产权为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等，II类知识产权为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四）符合现代产业发展政策，掌握产业核心技术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处于本行业领域领先地位，拥有30人及以上研发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工程化实践经验丰富的研究开发团队，其中固定研发人员不低于60%，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比例不低于30%。同时依托单位自有高级职称人数不少于3人。
（五）具备工程技术试验条件和基础设施，有必要的检测、分析、测试手段和工艺设备，具备承担国家或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的能力，研发场地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科研仪器设备原值300万元以上；依托软件企业、服务型企业等建设的研发场地不少于400平方米，科研仪器设备原值200万元以上。
四、申报程序
省级工程中心申报实行网上全流程办理，符合条件的单位可通过“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系统”（网址为：http://202.61.89.168/gczx/）进行申报。
（一）网上注册。首次申报的单位登陆“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系统”注册，获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已注册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报。
（二）网上申报。各单位注册后在线填写《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申请书》、《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方案》（见附件1、2）及相关证明材料（具体见申请书附件），在线审核无误后提交生成正式《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申请书》、《四川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方案》。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2022年5月31日18:00。
（三）审核推荐。各推荐单位在网上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并将汇总后的申报工程中心推荐函于2022年6月2日18:00时报送科技厅高新处（成都市学道街39号科技厅418办公室，邮编：610016）。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申报单位责任。申报单位自主申报，科技管理部门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代理申报事项，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提供真实性承诺函。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申报单位，一经发现并查实，将取消其申报资格并列入科研诚信信用记录。
（二）强化主动服务意识。各市（州）技管理部门要加强工程中心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和申报指导，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提高申报质量，确保上报材料符合申报要求。
（三）强化材料审核把关。存在以下情况的，形式审查不合格：申报材料不齐全；内容前后不一致；印、章、签名不规范；扫描文档不清晰、不完整；申报单位类型选择不正确；工程中心命名不规范等。

